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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7/2021_2022__E5_87_8F_E5

_B0_8FFOB_E4_c32_37847.htm 1997年3月，笔者所在的公司与

美国一家公司签订了一笔八万美元的服装出口合同，价格条

件为FOB上海，支付条件为 D／P at Sight，出口货代为买方指

定的德美公司。由于在此之前公司与该客户采用L／C支付方

式通过该货代公司曾做过两票单子，所以没有对该货代公司

进行详细了解。我公司将货物发出后，将包括三份正本货代

提单在内的全套货运单据通过中国银行交对方指定的代收行

收款，但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货款。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

内，对方一会儿说没见着单据，一会儿说正在和银行商量赎

单，一会儿又传来一份真假难辨的银行付款底单。在忍无可

忍的情况下，公司只好指示代收行将全套单据转让给公司在

美国的分公司，让其先代收此货然后再与买方交涉，以避免

港口滞港费的损失。当美国分公司拿着正本提单去提货时，

发现货已被买方提走。公司一面和买方交涉，但对方既不回

传真，也不接电话；一面派法律顾问带人赶往上海，准备对

货代公司采取行动。 赶到上海时，德美公司早已人去楼空，

再到工商部门一调查，才发现该公司根本没有货代资质，仅

为一家运输咨询公司。事后我们了解到另外还有两家中国公

司受到了同样的欺诈。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公司只好采取

委托授权的方式，通过美国分公司请美国律师起诉进口方。

但得知该客户已申请了破产保护。按美国的法律，我们只能

参加破产清理，经计算如参加清理，其所得可能还不够支付

律师费用，公司只好撤诉。此案历时半年之久，不仅全部货



款血本无归，并且还浪费了大量人力和其它额外的费用，损

失特别巨大，其教训也十分深刻！ 对案下药 ◇如果可能的话

，争取按先结后出的T／T方式或L／C方式进行支付。安全主

动的支付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或减轻FOB价格条款所

带来的风险。先收钱后给货的付款方式应该是无风险可言，

但要记住眼见为实，不要仅凭所谓的银行付款单的传真件就

将货付运，最起码要通过银行核实到货款确实是付往你的账

户上了。L／C支付条件下要严把单据质量关，杜绝单据不符

点，严格控制担保议付。虽说这还有风险，但毕竟主动权在

你手，最起码你可以通过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去控制风险，毕

竟L／C的支付方式是银行信用代替了商业信用。 ◇争取采用

船公司提单取代货代提单。船公司大多信誉良好，即便有时

凭担保将货放给客户，但一旦出现问题，会凭借其信誉与实

力，妥善地处理纠纷，其信誉度远非货代公司可比。 ◇如果

不可避免地要通过对方指定的货代并使用货代提单，必须要

对货代公司的资质进行审查，未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并且

也未得到外经贸部批准的非法货代公司坚决不用。如不行，

那就只好让对方在发货前预付全部货款。 ◇拒绝接受“记名

提单”和“指示提单”。在L／C支付条件下，可接受在提单

收货人一栏中注明“凭开证行或付款行指令”（To order of

xxx bank）。使用“记名提单”和“指示提单”不仅会引起因

对方无单提货而导致的风险和纠纷，而且会在以后的发货人

因故要将货物退运，转运，或委托第三方提货等方面造成很

难解决的人为障碍。因为在此两种提单项下，只有提单的收

货人才有权对提单项下的货物进行处置。另外，提单背书转

让时，要尽量使用“空白背书”，其道理与原因和前述相同



，如不使用“空白背书”，一旦双方发生争执，出口人就有

可能不便行使，甚至失去对滞于目的港码头的货物的处置权

。 ◇针对不同的客户进行不同程度的风险控制。人们常说：

只有完美的客户，没有完美的交易条件。应该说绝大多数外

贸业内人士对此是深有同感的。在具体操作中，对于那些不

知底细的客户，信誉不良的客户要严格遵守操作规定，高度

警惕，严格把关，切不可操之过急，否则会事与愿违的。 但

对于信誉较好的老客户，也不可过分地掉以轻心，要随时关

注他的业务的变化，并设立风险控制底线，不可将口子开得

太大，以免掉进恶性循环的泥潭。 ◇投保“短期出口信用险

”，以规避并转化风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外业务部已建

立起一套信用调查体系和风险追偿体系，通过投保信用险，

由保险公司帮你去调查客户的信用，以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

。在风险事故产生时，通过代位权的转移，由保险公司帮你

通过不同的渠道对有关责任方进行追索，无论结果如何，你

均可在规定的期限内得到一定程度的赔偿。这种方式不仅效

果好，还省去了大量的人力，精力和费用。 相关话题 目前我

外贸出口合同中，有相当大比例是按FOB或C＆F价格条件成

交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客人来自于中东、南亚、非洲、

美洲等地区，他们往往以中国的货运险费率过高为由，坚持

按FOB或C＆F成交，而实际操作中他们又往往不按规定去办

理货运保险，而是待货物到港后直接赎单提货，以躲避保险

费用的支出，而一旦货物在运输途中发生任何损失，皆由出

口人来承担。根据国际海洋货物运输的惯例与规则，承运人

对其所承运的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短少和灭失，仅承

担有限的赔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口货物一旦发生海损，



出口人将要承受的风险是可想而知的。我国目前所推出的“

短期出口信用险”虽说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出口企业解决了

出口中的一些实际困难，但又有费率高，条件苛刻，囊括范

围有限等诸多不足。像我们上面讲的情况，信用险所能涵盖

到的仅仅是很小的一角。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调整信用险

的内容或操作方法，还是设立新的卖方利益险？我们寄希望

于保险业能尽早解决这个课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